
 
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 

藥事人員繼續教育 
 

 
 

講  義 
 
 
 
 
 
 
 
 
 
 

主辦：新北市藥師公會區組長團隊 
時間：109 年 07 月 05 日(星期日) 
地點：新北市藥師公會重新路第一會館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46 號 8 樓） 
 

姓名：__________ 
 
 
 



《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尌愛跟你 LINE 一起之好友大募集》 

 
方法一：[行動條碼]掃描上圖 QR Code 

 
方法二：[ID 搜尋]-[輸入@uzh9238y](不要忘記輸入@喔) 
 
 

 
 
 
  



目錄 

序 
上課 

日期 
起訖時間 課程題目 講師姓名 積點 頁數 

 07/05 0830-0850 報到（領取講義、餐券） 

1 07/05 0850-1030 藥事法規暨管制藥品管理法規 
劉淑玉 

科長 

法規 

2點 
1 

2 07/05 1030-1040 休息 

3 07/05 1040-1220 
藥局常見錯誤事項與管制藥品電子簿

冊相關事宜 

陳昭元 

理事長 

專業 

2點 
15 

 07/05 1220-1230 簽退 

 

※本次申請法規 2點、專業 2點，合計 4點 

※請務必確實簽到、簽退，俾利會務人員登錄「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 

※課程講義下載網址及 QR CODE： 

 https://reurl.cc/GVRmDA 

 

 

 

 

 

 

 

 

 

 

 

 

 

 

 

 

https://reurl.cc/GVRmDA


一、修習藥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學分規定： 

（1） 依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七條規定：「醫事人員辦理執業執照

更新，應於其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屆滿前六個月內，填具申請書，並檢具

下列文件及繳納執業執照費，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 

106年 01月 01日起換證者，需符合新法，修習品質、倫理、法規課程（包

含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課程至少各 1學分）至少 12學分、至多 24學分之

規定。 

 

其中有 60學分可為通訊學分，可善加利用全聯會-藥學雜誌之通訊學分，

每季約有 3～4篇主題，每篇主題有 2學分，每季約有 6～8學分（只要答

題正確即可獲得）。 

 

（2） 須換照會員可使用傳真在職證明至本會，再電話確認是否為本人，無須前

往本會辦理換照作業。(須繳清常年會費) 

敬請藥師執業異動，正確流程務必先至公會辦理，再前往衛生所。 

 

（3） 請會員於參與相關藥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後，務必至衛生福利部積分管理

系統查詢所修習之學分是否已由主辦單位完成上傳，如有學分上傳錯誤問

題，應逕向主辦單位聯繫詢問。 

 

（二）有關管制藥品管理，請務必確實遵守簿冊登錄、數量清點、三級管藥專用處方

箋（含簽名）。 

（三）有關全聯會及各縣市藥師公會使用之公版契約，請協助轉知藥師會員參考運用，

相關資訊請至本會網站參考（http://tcpa.taiwan-pharma.org.tw/node/26085）。 

（四）請注意簽到、簽退時間，並確實由本人簽到，恕不受理代簽，避免發放學分時

造成困擾（本會將加強稽核出缺勤，嚴禁代簽）。 

（五）為維護持教講師權利，即日起，本會不再提供講師上課電子檔案，以避免講師

困擾與造成公會電腦中毒。 

  



學員上課須知 

1、為尊重講師並避免他人上課權益受到影響，於上課期間請勿大聲喧
嘩，並將手機轉為靜音或震動。 

2、會館備有茶水及咖啡包，為響應環保，本會不再提供紙杯，請自行
攜帶環保杯。 

3、為避免資源浪費，如您不需要本會所提供之午餐，請勿領取餐券（如
已領取請退還會務人員）。 

4、為保持上課場所空氣品質，空調冷暖感受不一，請自行攜帶保暖衣
物。 

5、請記下您的學號並注意簽到、簽退時間（請參閱課程目錄時程表）
並確實簽到、簽退，避免發放學分時造成困擾（未全程簽名者無法
發給本次課程學分）。 

6、上課學員對於教室環境、設備應盡善良使用及管理之義務，如發生
損害情事時，依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7、課程期間如遇颱風或天災來襲，當日課程進行與否，將依據新北市
政府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公告為準（公會網站依規定進行公告）。 

8、課程期間如有問題，請逕向值班會務人員詢問，以協助您解決相關
問題。 

9、本課程同時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請主動向本會申請；本會
所登錄之公務人員學習時數，須由各學員服務機關(構)人事人員進行
線上複核，透過複核後之學習時數始得生效。 

10、本次課程學分預計於 109.07.24 完成登入至衛生福利部積分管理系
統，請學員自行於 109.07.24 後至衛生福利部積分管理系統查詢。 
若查詢結果發現有登錄錯誤或異常，敬請於109.07.27 前告知本會。
（如逾時提出，因系統已封閉操作權限，請恕本會無法處理。） 

 

~ 敬請學員配合以上規定 ~ 
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 敬啟 

 



劉淑玉 科長 

藥事法規暨管制藥品
管理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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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元  理事長 

藥局常見錯誤事項 
與管制藥品電子簿冊

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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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執業超過二年之藥師，需檢附過去一年之繼續教育 20 學分證

明；考試及格五年內之藥師則不在此限。 

★舉例：103/03/01 離職、105/04/05 執業之藥師，需檢附

104/04/05 至 105/04/04 期間之繼續教育 20 學分。 

一、 藥師執業執照「到期日」為更換執照時間，屆滿前 6 個月請辦

理執業執照更新；更新後所修習之繼續教育積分，可作為下次

執業執照更新所需之積分數。 

★舉例：到期日為 110/12/31 之藥師，110/07/01 起辦理。 

二、 更換藥師執業執照時需檢附過去六年之藥師繼續教育 120 學

分，醫事人員執業，應接受下列課程之繼續教育： 

（一）專業課程。 
（二）專業品質。 
（三）專業倫理。 
（四）專業相關法規。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繼續教育課程之積分數，合計至少十二點，

其中應包括感染管制（至少一學分）及性別議題（至少一學分）

之課程；超過二十四點者，以二十四點計。 

三、 有關 106 年 06 月 30 日以前需辦理執業執照更換之會員，可

以在執業執照到期前半年申請更換（105年 12月 31日以前）。

若提前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前換證者，不用修習品質、倫理、

法規課程（包含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即可換證；反之，如於

106 年 01 月 01 日起換證者，需符合新法，修習品質、倫理、

法規課程（包含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課程至少各 1 學分）至少

12 學分、至多 24 學分之規定。 

 
 
 
 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管理查詢系統 

https://cec.mohw.gov.tw/ 
 衛福部積分查詢系統之帳號及學分查詢影片教學 

http://tcpa.taiwan-pharma.org.tw/node/17468 
 繼續教育課程詢問請洽本會 22783277#23 黃幹事 

https://cec.mohw.gov.tw/
http://tcpa.taiwan-pharma.org.tw/node/17468



